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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水域安全觀念。 

三、另為督促各地方政府消防機關積極提升救溺因應作為，內政部消防署業於本（102）年 5 月 27

日函頒「102 年加強水域救援能力指導計畫」，要求各級消防機關提升消防人員水域救生技能

，並將 7 月、8 月及星期例假日列為重點時段，於該時段內針對轄內近年溺水事故頻傳之水域

，配合權責管理機關強化民眾從事水域活動安全規範管制作為，並將該等水域列為重點執行

處所；另於本年 7 月再次通函各級消防機關，持續辦理各項夏季救溺因應作為。此外，為擴

大協助推動防溺宣導工作成效，該署已於本年度印製水上活動注意事項共計 8 萬份，透過各

地方政府消防機關廣為分發宣導，並透過青少年經常使用之網路媒介，於「防災宣導網」及

「防救災數位學習網」等站分別建置相關戲水安全宣導資訊提供學習。未來該署仍將持續透

過年度業務評鑑，督導各級消防機關落實執行各項救溺因應作為。 

四、此外，行政院海巡署亦已要求所屬加強宣導海上遊憩活動安全區域及自救處置措施等觀念，並

加強與警消單位及民間救難團體橫向聯繫，針對水域主管機關公告之危險水域及案件好發地

點加強巡邏，以有效降低溺水事件之發生。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進口大陸農產品安全管理及宣導教育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0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16） 

李委員就進口大陸農產品安全管理及宣導教育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30 條規定，輸入經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

、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時，應向該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查驗並申報其產品有關

資訊；「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第 4 條亦規定，產品經查驗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

」相關規定者，始得進口。 

二、前行政院衛生署（於 102 年 7 月 23 日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於民國 91 年 1 月 25 日公告「辣椒

及甜椒類果實，生鮮或冷藏」之輸入規定代號為「F01」，即業者自大陸進口甜椒，應依照上

開規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查驗，經查驗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者，始予放

行進口。另該署業依「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訂定 102 年度輸入食品查驗計畫，針

對大陸之甜椒採取加強抽批查驗，抽批機率為 20%，統計 10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檢驗

結果，發現大陸甜椒檢出殘留農藥不符規定達 10 批，爰自 102 年 7 月 27 日至 103 年 1 月 27

日止，再提高其抽批機率至 50%。 

三、另為確保國產蔬果安全品質，強化農藥殘留風險管理，行政院農委會除推動農產品各項安全認

驗證制度外，並從農產品生產端源頭管理及高風險重點地區農藥殘留監測著手，每年辦理田

間及集貨場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約 1 萬件，不合格者立即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通知農

民延後採收，並辦理訪談、追蹤、安全用藥教育及依「農藥管理法」查處，導正農民用藥習

性。又，該會針對高風險豆菜類、茄子、甜椒、番茄、胡瓜及結球萵苣等蔬菜主要產區，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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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合理化施肥及作物健康安全管理等相關計畫，規劃於 102 年底前辦理 100 場以上農民安全

用藥講習，宣導正確用藥觀念，截至 8 月底止已辦理 102 場次，未來將持續配合衛生機關之

抽驗結果，落實溯源追蹤管理，以確保農產品安全。 

（三十九）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外籍勞工聚集臺北車站慶祝節慶，造

成人潮擁擠，需要提早進行規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72） 

顏委員就外籍勞工聚集臺北車站慶祝節慶，造成人潮擁擠，需要提早進行規劃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維持臺北車站大廳環境及觀瞻，並確保旅客之權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尊重民眾使用車

站公共空間之權利，在主要旅客動線區域，均採柔性勸導管理。又該局已拜會台灣國際勞工

協會、印尼勞工在臺協會及專家學者等，並進行溝通，爾後有類似活動，請其先提出申請，

並做好內部管理。另就明（103）年開齋節之相關規劃事宜，該局已邀集臺北市政府及台灣國

際勞工協會共同研商。 

二、行政院勞委會每年均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外籍勞工特定節慶及活動，以紓解外籍勞工思鄉情緒

，並讓國人參與、瞭解外國文化習俗，促進和諧關係，並請地方政府於辦理各項活動時，注

意動線規劃、疏散路線、辦理地點及管理或輔導當地外籍勞工經常聚會處所，並向外籍勞工

宣導在公共場所聚集會應注意之事項與法令規定，以促進外籍勞工在平等及尊重原則下共同

生活。 

三、未來行政院勞委會將會商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及桃園縣政府，檢討大型活動選址與疏散路

線之規劃，及研議於該等縣市轄區內引導形成外籍勞工聚會處所，並結合地方政府勞工、警

察、衛生及環保等單位加強管理。 

（四十）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旅館公共安全維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1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25） 

李委員就旅館公共安全維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旅館業及民宿之管理，係由各地方政府負責發證與管理，交通部觀光局已要求各地方政府除

不定期查核外，亦應組成聯合稽查小組辦理定期查核。 

二、有關本次公共安全聯合督導檢查項目主要分為營建及消防檢查 2 項，營建檢查項目包括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結果簽證（有無簽證申報）、面積區劃、挑空部分、電扶梯間及升降機間之區

劃、內部裝修材料、走廊（室內通路）寬度、安全梯（含直通樓梯）、緊急進口、升降設備


